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课程首席负责人管理办法

（试行）

课程是高职院校的产品，是把学生、教师、教材、教学方法与

手段、教学资源等教学要素有机地连接起来载体，是传授知识、形

成能力、提高素质的主要途径，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核心要素。

课程建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教师是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主体，

为了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关于建立教育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的精

神，扎实推进学院的质量提升工程和人才强院工程，建立课程建设

的长效机制，学院决定在专业课程中分期分批实行课程首席负责人

制度，并启动新一轮精品在线开放课程建设。

一、课程首席负责人的条件

1、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遵纪守法,热爱学生,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

2、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熟练的专业实践能力和较高的教学水平。

3、长期担任该课程教学任务（至少5年以上），有较好的课程资源

积累，教学效果好，在学院组织的各种教学评价中达到良好以上水

平。

4、具备较高的现代职教理论水平。

二、课程首席负责人的权利与责任

1、调动人力、财力资源，完成教授本课程任务所需的执行权。

2、组织制订并主持实施课程建设目标和课程建设规划。

3、组织制订或修订课程标准，保持课程的科学性、先进性、规范

性和完备性。

4、把握行业发展动态，对接职业标准、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融

入职业精神，实时更新教学内容。



5、推荐、选用教材及参考书，并开发实用性强的校本教材。

6、搜集、开发教案或课件、题库、教学案例、学生作品、微课、

视频与图片等教学资源，并进行系统归纳整理，组成课程教学资源库。

7、按计划组织实施课程教学，协调课程组教师之间的教学关系，

对课程的备、教、辅、改、考、训、研等教学各环节进行监控、指导、

组织和调节。

8、组织申报本课程范围内的教学研究项目和教学改革课题，组织

开展课程范围内的教学改革和教学研究活动。

9、参考《湖北省高职院校内部质量保证题词项目参考表》课程体

系保证项目，每年组织开展一次课程质量诊断活动，并撰写课程质量

自我诊断与改进报告，对课程质量全权负责。

10、组织本课程团队进行集体备课、示范教学、听课评课（每年

至少3次），负责本课程的师资队伍培养。

11、建设课程网站，积极开展网上教学，申报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三、课程首席负责人的选拔

1、选拨程序。课程首席负责人的选拔实行教师个人申报或教

研室民主推荐，专业带头人初审，经过说课（参考湖北职业技术

学院说一门课的评分标准）和公开课考核通过，护理学院党政联

席会研究决定后报学校备案后实施。

2、每门专业课程最多选拔一名课程首席负责人，宁缺毋滥。

课程首席负责人须填写《湖北职业技术学院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申

报表》（见附件）。

3、课程首席负责人实行聘任制，由护理学院院长聘任，每届

聘期为三年。一位教师在聘期内只能担任一门课程的首席负责人。

四、课程首席负责人的管理



1、课程首席负责人的基本津贴为每门每年2000元，院级精品

在线开放课程首席负责人的基本津贴为每门每年5000元。每年根

据实际开课情况进行考核（考核办法另行制定），考核合格后发

放基本津贴；考核优秀者授予院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称号，并要

求对课程持续更新（每年保持10%以上的更新率）；考核不合格者，

责令整改，如整改无效者，则直接取消课程首席负责人资格及相

应待遇。

2、课程首席负责人的日常管理由专业带头人负责，每学年由

学院组织考核，考核合格可以续任。

3、对确定为课程首席负责人的教师，学院将在学历提高、专

业进修、国内外考察、职称评聘、岗位聘任与科研等方面给予优

先考虑。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生效，由护理学院负责解释。

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护理学院

二0一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